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亚非种业奖学金和奖教金” 

评选细则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亚非种业奖学金和奖教金”由武

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旨在鼓励支持园艺专业品学兼优的全

日制在读本科生、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勤奋

学习、安心科研、全面发展，以及蔬菜研究所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教师，宣传企业文化，密切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的

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金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

为了切实做好奖学/教金的评选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机构设置 

设立亚非种业奖学金和奖教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制（修）定奖学

金的项目设置与评选细则，组织实施相应的评选评定工作。评审委员

会成员由双方代表组成。 

主任：卢钢  副主任：贺亚菲、黄鹂 

委员：曹家树、汪俏梅、张波、周艳虹、汪德明、学院分管教学

/科研副院长 

 

二、奖项设置与评选办法 

（一） “亚非种业奖学金”  

奖励对象:园艺专业普通全日制大三、大四本科生和蔬菜专业研

究生, 每年评选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一等奖各 1 名，

二等奖各 3-6 名，其中一等奖学金奖励 8000 元/人，共 3 名；二等奖

学金奖励 4000 元/人，共 15 名。合计每年奖金总额 84000 元。 

1、本科生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学农爱农，专

业思想牢固； 



2) 严格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浙江大学本科学生

学籍管理细则》，德智体全面发展，表现突出； 

3) 学业成绩优良，专业成绩突出，无不及格科目； 

4) 在科研训练、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体活动等

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参评： 

1) 主动承担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活动，对工作认真负责，踏实

肯干，坚持原则，能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全国植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竞赛等竞赛中获奖

者； 

3) 积极参加国创、省创、SRTP 项目研究并公开发表论文者 

4) 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者； 

5)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 

2、研究生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 

2) 严格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浙江大学研究生学

籍管理实施办法》，德智体全面发展，表现突出； 

3) 通过中期考核； 

4) 学业成绩优良，专业成绩突出； 

5) 在蔬菜科研成果、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体活

动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参评： 

1) 学习勤奋，善于思考，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在蔬菜学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取得较显著的成绩，

发表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取得过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本

人为第一作者并且第一完成人单位为浙江大学； 

2) 具备良好的动手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在解决蔬菜学产业实际问题上取得突出成绩者； 

3)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 

 

（二） “亚非种业奖教金”  

奖励对象:蔬菜研究所在职教师，每年评选 1 名，奖教金奖励标

准为 10000 元/人 

1、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修养，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心教育事业； 

2) 在蔬菜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3) 取得重要突出教学成果者同等条件优先。 

 

三、申报与评审 

1.宣传动员： 5 月上旬-中旬 

园艺系网站发布奖学/教金评选通知；园艺系、蔬菜研究所和德

育导师等负责发动师生申报； 

2.奖学/教金申报：5 月中旬 

本奖学金和本奖教金由符合条件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和教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分别填写《亚非种业奖学/教金申请

表》，每年 5 月 20 日前以班组为单位将申请表提交到园艺系办公室；  

2.评审委员会评审、公示：5 月底 

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组织申

请人答辩评审，确定候选人名单，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不少于 3 天。 

3.确定获奖者： 6 月初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园艺系向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提交候选人

名单，由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确定获奖人员。 

4.授奖、颁发证书：6 月上旬 

奖励证书由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




